
山西省全面加强危险化学品

安全生产工作实施方案

为全面加强我省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,有效防范化

解系统性安全风险,坚决遏制较大以上事故发生,切实维护人

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,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

发的«关于全面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»精神,

结合我省实际,制定本方案.

一、加强源头管控

１．严格准入.２０２０年年底前,各市及化工园区要按照

“高端化、差异化、市场化和环境友好型”谋划化工产业布局,

编制完成化工产业发展规划,制定出台新建化工项目准入条

件;各市、有关县要建立发展改革、工信、自然资源、生态环境、

住建和应急等部门参与的化工产业发展规划编制协调沟通机

制.２０２２年年底前,各市结合实际制定并严格落实本地区危

险化学品“禁限控”目录.

２．建立联合风险防控机制.２０２０年年底前,涉及“两重

点一重大”(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、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

品和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)的危险化学品项目立项时,各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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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会同相关部门建立联合审查机制.

２０２０年年底前未完成的,不得立项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.

二、规范化工园区

３．开展化工园区达标认定.制定我省化工园区达标认定

条件和管理办法,开展化工园区达标认定工作,公布达标认定

园区名单.园区未经达标认定的,不得新、改、扩建项目.

４．推动化工园区基础安全设施建设.达标认定的化工园

区应建设应急救援指挥中心,实现对园区内危险化学品重大

危险源监测预警,设置满足要求的消防站,并组建危险化学品

应急救援队伍;有危险化学品车辆聚集、存在较大安全风险的

化工园区应建设符合标准规范的危险化学品车辆专用停车

场.

三、巩固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

５．提升化工企业自动化控制水平.推动涉及重点监管危

险化工工艺的生产装置实现全流程自动化控制,２０２２年年底

前,所有涉及硝化、氯化、氟化、重氮化、过氧化工艺装置的上

下游配套装置必须实现全流程自动化控制.企业安全仪表系

统完好在用率必须达到１００％,未实现或未投用的,一律停产

整改.

６．强化密封管理.２０２１年年底前,完成危险化学品生产

企业危险化学品排放口、采样口等排放阀的改进提升,通过加

装盲板、丝堵、管帽、双阀等措施,减少动静密封点泄漏风险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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剧毒及高毒化学品工艺环节采用密闭循环取样系统.２０２２
年年底前,氯碱企业实现氯乙烯事故放散集中收集或火炬燃

烧,合成氨企业实现各类含氨气体的无害化收集处置,涉及易

燃易爆介质的往复式压缩机要完成自动化改造提升.

７．严防安全风险外溢.全面排查管控危险化学品生产储

存企业外部安全防护距离,对不符合距离要求的进行分类处

置.具备就地整改条件的,要于２０２０年年底前完成整改,未

按期完成的一律停止使用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装置;需要实

施搬迁的,２０２２年年底前完成;已纳入城镇人口密集区危险

化学品企业搬迁改造范围的,要按期完成.

８．强化精细化工安全风险管控.凡列入精细化工反应安

全风险评估范围但未开展评估的精细化工生产装置,一律不

得生产.２０２１年年底前,涉及硝化、氯化、氟化、重氮化、过氧

化工艺的精细化工生产装置必须完成有关产品生产工艺全流

程的反应安全风险评估.严格落实精细化工反应安全风险有

关评估建议,２０２２年年底前,未落实评估建议的精细化工生

产装置一律停产整顿.

９．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.全面开展二级安全生产标

准化达标创建工作,２０２２年年底前,合成氨、氯碱(剧毒)、液

化天然气和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、重大危险源的精细

化工企业必须达到二级及以上安全生产标准化等级,其他化

工、医药生产企业必须达到三级及以上安全生产标准化等级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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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一级安全生产标准化企业的日常监管可免于安全检查,对

二级安全生产标准化企业每年可检查一次,对一、二级安全生

产标准化企业在安全生产许可延期时可不进行现场核查,支

持保险机构在安全生产责任险费率上给予优惠.

四、加强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风险管控

１０．加强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动态监控.危险货物运输企

业按要求配备专职监控人员,实时分析、及时纠正处理车辆超

速行驶、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以及擅离规定线路、非正常行车

等行为.交通运输部门应按月对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企业动

态监控工作情况进行监督、检查、考核,并将其纳入企业质量

信誉考核的内容,依法处罚不履行动态监控责任的企业.

２０２０年年底前,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综合监管系统投入使

用,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全部安装智能视频监控报警系统.

２０２２年年底前,全部安装远程提醒监控系统,实现运输过程

实时定位及路径记录.制定我省常压危险货物储罐强制检测

制度.

１１．强化特殊道路安全风险管控.加强对我省高速公路

１０公里以上特长隧道及其他高风险路段危险货物运输车辆

管控,强化普通国省干线特大型公路桥梁、特长公路隧道、饮

用水源地等危险货物运输车辆通行路段的交通安全管理,按

照«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»有关规定对危险货物运

输车辆依法采取限制通行措施,严查重处危险货物运输车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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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隧道、桥梁等重点路段违法停车、超速行驶、违法超车、疲劳

驾驶、伪装运输等违法行为.２０２０年７月底前,对我省高速

公路危险货物运输车辆指定入口措施进行调整,严格落实高

速公路收费站最多不超过３辆危险货物运输车排队等待通行

的要求,持续完善设置相应的提示标牌,降低危险货物运输车

辆聚集风险.

１２．加强涉及危险化学品的公共、物流园区等停车场安全

管理.２０２０年年底前,制定出台«山西省运营高速公路服务

区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停放管理办法»,完成高速公路服务区

危险货物运输车辆专用停车位的划定,完善消防等应急处置

设施,并纳入信息化监管平台.

１３．优化危险化学品运输结构.按照«山西省推进运输结

构调整实施方案»要求,推动大型危险化学品企业和化工园区

新建铁路专用线,提高危险化学品铁路运输能力,降低危险化

学品道路运输风险.

五、强化废弃危险化学品等危险废物监管

１４．强化危险废物处置全流程监管.严格执行危险废物

由产生到处置各环节转移联单制度,建立部门联动、区域协

作、重大案件会商督办制度,形成覆盖危险废物产生、收集、贮

存、转移、运输、利用、处置等全过程监管体系.

１５．提升危险废物处置能力.２０２１年年底前,完成全省

危险废物产生、利用处置能力和设施运行情况评估,制定危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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废物利用处置设施建设指导意见;推动大型企业集团、化工园

区建设危险废物处置设施,消除处置能力瓶颈.

六、加强油气输送管道监管

１６．强化油气输送管道完整性管理.２０２０年年底前,督

促所有管道企业明确完整性管理的负责部门和职责要求,配

备专门人员,制定完整性管理方案,开展动态完整性管理.

１７．落实管道法定检验制度.开展油气输送管道法定检

验整治,严格落实油气输送管道法定检验制度,２０２０年年底

前,实现油气管道法定检验覆盖率１００％,提升管道本体质量

安全水平.

七、精准治理、精准执法

１８．实施分级分类监管.２０２０年年底前,完成所有危险

化学品生产储存企业“红、橙、黄、蓝”四级安全风险认定,制定

出台分级分类动态监管办法,避免多头重复执法.

１９．提升人员专业素质能力.通过在职提升、公务员聘任

制等方式,２０２２年年底前,具有安全生产相关专业学历和实

践经验的执法人员数量不低于在职人员的７５％.２０２２年年

底前,危险化学品重点县(市、区)要依托重点化工企业、化工

园区、职业院校或培训机构建立实习实训基地.通过校企联

办等形式,组织化工相关专业学历班,培养各类专业人才.

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,强化巡查考核,督

促各有关部门按照“管行业必须管安全、管业务必须管安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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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”和“谁主管、谁负责”的原则,严格落

实危险化学品各环节安全监管责任,全面推进危险化学品安

全生产各项工作措施落地见效,重要情况及时向省委、省政府

报告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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